
新北市北新國小  停課學生線上學習資訊設備與 4 G 門號 ( S I M 卡 )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□首次借用申請   □續借申請 

申請人(學生) 

（姓名） （身份證字號） 
班級 

座號 
 

法定代理人

(監護人) 

（姓名） （身份證字號） 
申請 

項目 

□平板電腦、□筆記型電腦 

  （由校方決定平板或筆電） 

□4G門號(SIM 卡) 

與學生關係 
 

聯絡電話 
 

居家住址 
 

 

借用期間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 日（每次以3週為限） 

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其申辦借用資訊設備或4G門號(SIM卡)作為防疫停課線上補課使用，

並遵守上述之借用規定，若涉及非法使用資訊設備或4G門號(SIM卡)，願負連帶法律責任。 
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校審核 

經濟弱勢資格 □低收入 □中低收入   □其它： 

資管組核章： 資訊組核章： 

申請結果： 

□平板電腦，序號          □筆記型電腦，序號           

□4G 門號(SIM 卡)          □皆不通過 

{免費 4G門號(SIM卡)/電信商：□中華電信 □亞太電信 □台灣大哥大□遠傳電信， 

  SIM 卡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

單位主管： 校長： 

領用者簽名： 

領用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